津园区管发[2009]9号

关于印发《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实施

节能减排鼓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经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第六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实施节能减排鼓励办法（试行）》予以发布，自2009年4月12日起施行，望遵照执行。

二○○九年三月十二日

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实施节能减排

鼓励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（以下简称高新区）节能减排工作，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，实现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的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结合高新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高新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辖区内进行工商注册、生产经营、税务登记，并以本单位为主体实施节能减排的购地建厂的企事业单位。
第三条 管委会设立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，支持高新区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。管委会建设发展与环境保护局（以下简称建环局）根据本年度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 的使用情况，做出下一年度预算，上报管委会财政局（以下简称财政局）。原则上每年的预算为1000万元。

第四条 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的使用管理由建环局、管委会经济发展局（以下简称经发局）和财政局共同负责。建环局与经发局组织项目申报、评审，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年度预算安排及拨付管理，下达专项资金。

第五条 根据区内产业发展状况和环境保护要求，确定以下重点鼓励项目：
（一）企业自建污水处理、再生水回用系统；

（二）针对重点耗能设备或生产线进行节能技术改造，淘汰落后耗能高的设备，使用环保节能型设备的；

（三）采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（包括天然气、太阳能、风能或生物质能等）发电、照明、制冷制热项目；

（四）以固体废物（包括生活垃圾、电子废弃物等）为原料进行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；

（五）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和能源评估的项目；

（六）经评审确定为节能示范建筑的项目；

（七）经高新区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使用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项目。
第六条 同一项目不可重复申请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，在一个评审年度内，同一单位最多申报两个项目，按照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给予一次性不超过30%的专项奖励资金，单项奖励资金一般不超过100万元。

第七条 已享受高新区其他优惠政策的项目，不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惠政策。

第八条 申请本办法优惠政策的单位，需要符合国家、天津市和高新区产业政策，依法办理的环保手续齐全，无环保违法违纪行为，符合本办法第二条、第五条规定内容，申请的项目或设备设施正常运行三个月以上。
第九条 管委会每年两次（正常情况为每年的5月和10月）集中受理申请，具体办事程序如下：
1．申请单位在高新区政务网（www.thip.gov.cn）下载或到建环局、经发局领取《天津高新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申请表》并填写。
2．申请单位准备《天津高新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申请表》中所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。
3．将“申请表”及申请材料提交到建环局或经发局。
4．建环局与经发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在高新区政务网上对项目情况进行公示，一般情况下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。

5．对符合要求的项目在1个月内出具审批意见；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，在1个月内通知申请单位。

6．财政局对给予的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进行核准后，报请高新区管委会批准。

7．财政局拨付款项，通知企业领款。
第十条 建环局负责将获得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单位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在高新区政务网刊登，加强区内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合作与交流。
第十一条 对给予“节能减排专项资金”的单位，高新区主管部门要定期复核，监督其执行情况。复核不合格的，追回给予的专项资金，并责令其限期整改。
第十二条 申请单位凡存在弄虚作假、虚报瞒报、套取资金的，高新区管委会有权利追回已给予的专项资金，并依法追究其责任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管理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9年4月12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14年4月1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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